福建省教育厅文件

闽教安组〔2008〕13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教育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各高等院校，省属中等职业学校、中小学、幼儿园：

9月1日晚，国家教育部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知识守护生命”大型公益活动，邀请奥运冠军、著名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制作了中小学安全教育的特别节目《开学第一课》，该节目以生命意识教育为主题，以“潜能”、“团队”、“坚持”、“生命”四节课完美结构，通过讲述、互动等寓教于乐的形式，将奥运精神和抗灾精神紧密结合，让应急避险教育深入人心，使全国师生受到一次深刻的生命安全教育。为进一步加强我省学校安全教育活动更加广泛深入开展，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由于教育部开设的《开学第一课》节目在晚上播出，部分师生未能及时收看。各地各校要通过录像在校内进行播放，并适时组织师生以“知识保护生命”为主题进行讨论，引导师生认真学习掌握科学的防护知识，保护生命安全，不断提高全体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避险逃生技能，同时要针对本地本校的安全实际提出建议，促进学校各种安全防范措施落到实处。

二、新学期开学后，各地各校要按照我厅关于减灾防灾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的通知要求，认真开展防震减灾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教育和应急避险演练。在开展防震减灾应急避险演练前，要根据本地本校实际，认真制定演练预案，对演练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制定严密的安全防范措施，对一些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部位，要安排老师专人监管，要对师生进行专门的演练安全教育，严防个别师生演练过程违规违纪，导致发生安全事故。应急避险演练可根据各地各校实际，从易到难，从部分班级到全校合练，精心组织，精心安排，确保演练安全。

三、认真做好防灾减灾和应急避险演练培训工作。深入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和应急避险演练，必须发动全体师生员工共同参与，各地各校在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和应急避险演练中，要按照全省学校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培训模式，认真做好学校领导和骨干教师的培训工作。要与当地地震、防汛、气象、消防部门联系，取得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聘请各有关部门专家授课，推动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和应急避险演练深入开展。

各地各校要认真总结开展防灾减灾和应急演练的好经验好做法，不断加大宣传力度，我厅将组织有关人员对各地各校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的情况进行抽查。

                  福建省教育厅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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